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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19-035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原聘请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连续

数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允地反映

了公司财务状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

合法权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过往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期间均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与其不存在重要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公司在

2018年度支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共 221.38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

费用 133.53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87.85万元。 

随着公司战略重组的完成，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为更好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

展需要，现拟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担任公司 2019 年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对信永中和的执业资格与执业质量进行了事前审核，该所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以及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并且具有较为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管理

制度、充足的注册会计师资源，资信状况良好。 

公司拟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所作为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它专业服务，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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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内部控制情况发表审计意见，聘期一年，费用为 278 万元。其中，

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178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100万元。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根据经营管理需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业务及其他业务

服务时，有权在行业费用标准内决定支付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 

 

 

特此公告。 

 

 

附件：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简介及相关资料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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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简介及相关资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家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强大的专业能力、年收入

逾十亿元的大型综合性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总部位于北京，在境内设有 20

家境内分所，在香港、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设有 4家境外成员所，从业人员

近 5000 人。 

信永中和拥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工程造价甲级资格等行业的最高资质，业

务范围涉及审计、管理咨询、会计税务服务和工程造价等众多领域，具备同时为

多个大型企业集团服务的能力，为中石油、中粮集团、中国移动、中国银行、招

商局等 213家上市公司提供主审服务。 

信永中和坚持打造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专业质量和风险控制系统，凭借科学

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完善的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形成了一套在国内事务所中

独有的、一体化的先进高效管理模式，是当今行业高水平的综合性会计师事务所

之一。 

 


